
 

 

《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下三台村村庄规划（2021-2035）》 

规划说明 

一、现状概况 

下三台村村域土地面积 1900.65公顷，全村共辖 6个自然屯，总人口 2436

人，总户数 714户； 

区位条件优越。下三台村位于铁东区城东乡东南，村庄紧邻京哈高速，依

托长发路与四平市紧密相连，距离市中心 8 公里，距京哈高速公路 2 公里。 

现状村域土地资源呈现“半分田、四分林、一分水”的基本特征。 

二、发展定位 

下三台村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前提，充分依托下三台水库资源，规划定位为

以特色鱼馆饮食文化旅游、休闲农业观光游为主导的“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

致富生活美、文明乡风和谐美”的特色渔村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村。 

三、村庄类型划定 

下三台村距离城区较近，在空间上与城镇开发边界外缘相连，且产业互补

性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具备互联互通的条件。规划以《吉林省村庄分类布

局工作指引》为主要依据，结合村庄现状实际情况与研判，建议将下三台村划

分为城郊融合类村庄。 

四、主要规划指标 

农用地主要分布于村域西部、下三台水库南部和与东部，总用地面积

733.92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38.61%；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分布于下三台水

库及水库西侧和东南，总用地面积为 1062.18 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55.89%。规划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村西部，总用地面积为 103.61公顷，占村域

国土面积的 5.45%。 

五、产业布局规划 

按照资源优化，差异互补的原则，优化村域产业空间布局。下三台村产业

规划形成“一轴、一核、五区”的空间布局。 

一轴：沿 007乡道、008乡道，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形成文化旅游发展轴，



 

 

完善沿线交通和旅游配套设施，做好旅游综合服务。 

一核：打造以一屯为核心的综合服务和旅游服务核，规划配置集行政、商

业、公共服务设施于一体的村域中心。建设旅游接待中心，主要功能包括旅游

信息咨询、旅游商品销售、导游服务、餐饮住宿等。  

五区：包括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区、生态采摘区、生态发展保育区、休闲旅

游区、林下经济发展区。重点以四屯孙家屯和五屯老虎沟为主，其他村屯为辅

发展鲜食玉米产业；以一屯为主，打造生态采摘区；以一屯现有的旅游资源基

础，打造休闲旅游区，旅游区内打造特色鱼馆一条街；以水源保护地为核心，

形成生态发展保育区；以五屯老虎沟丰富自然资源，打造林下经济发展区。 

六、规划分区管控 

生态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占地面积为 298.21 公顷，主要

集中分布在下三台水库及周边区域。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擅自改变用途，禁止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鼓励开展维护、修复和提升生态

功能的活动。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 

生态控制区：本村生态保护红线外各类公益林和水域划入生态控制区，占地

面积为 486.83 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西部和东南。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

用、破坏，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在生态环境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展观光、旅

游、科研、教育等活动。除国家、省级批准项目外，原则上禁止非生态功能建设。 

农田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的占地面积为 512.86 公顷，

主要集中分布在寻西部和中间南部区域。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

挖砂、挖塘养鱼、采石、采矿、取土、发展林果业、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

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

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一般农业区：本村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耕地划入一般农业区，占地面积为

189.02 公顷，零散分布村屯周边。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提出申

请，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报四平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程序办理相关

用地报批手续。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



 

 

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挖田造景造湖、超标准建设绿色通

道等。 

林业发展区：本村除公益林以外其他林地空间划入林业发展区，占地面积为

274.71 公顷，区内未经批准，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活动，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

石、采矿、取沙、取土、修坟墓、建房屋等非法破坏林地行为，不得侵占、买卖、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林地。推行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合理安排各类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鼓励发展林业经济。 

村庄建设区：结合三调数据及宅基地、集体土地确权数据，本村内规划建设

用地规模为 79.60公顷，根据具体建设地块设计管制规则。村庄建设边界原则上

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划修改程序进行。鼓励进城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

村民住宅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风貌等依据建设地块管控图则。 

规划混合功能区：确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功能用地 44.78 公顷，主要

集中分布于下三台屯西南。优先用于设施农业、林果种植、旅游游憩等方面的设

施。 

城镇建设区：确定城镇建设区 14.63公顷，主要分布在下三台屯西南和东北，

区域内按照四平市城镇建设管控要求进行管控。 

七、规划实施保障 

实施监督：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乡村建设等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按照规划分区、农村居民点建设等管控内容进行管理。四平市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应及时研究规划实施中的新情况，做好规划的动态评估、规划调整，经评估

确需调整的应履行报批程序。 

公众参与：采取设置专用公示设施、宣传栏等方便、适用的方式向村民公布

规划、建设审批，保障农民对村庄建设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立规

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增强村民对国土空间保

护、村庄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的认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庄规划监测和监管。

在落实村规划过程中，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征集村民意见，做

到让农民参与规划编制的全过程，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一张图” 管理：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要求，同步完成规划

数据库建设，纳入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进行数字化



 

 

管理，动态更新、实时监测评估预警。 

图则管控编码：本规划控制编码系统分 2个层次标注，即“管控单元（字母

编码）—地类图斑（数字编码）”，如“A-01”。 

资本和运营措施：探索乡村建设运营一体化，通过银行贷款、社会投资、国

家政府补贴、农民自有等融资方式，以村集体领导为核心，合作社、农业“＋”、

村集体经济等平台为载体，构建产业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的村

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2-附件：下三台村公示内容
	下三台图纸



